需求内容——医院法律顾问服务
一、服务要求
（一）行政管理方面
1.为医院行政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并就决策的合法性提出意见或进行论证。
2.协助规范、完善医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就相关管理性文件进行审査并提供法律意见。
（二）劳动人事管理方面
1.协助梳理用工模式、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人事表单、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规章制度等法律文书，合理控制风险。
2.为医院调岗、降薪、解雇、裁员等劳动人事管理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和解决方案。
3.劳动人事纠纷及诉讼的咨询和预处理等。
4.接受医院委托协助司法机关和医院审督人员查处本院职工的违法案件。
5.出现与第三方机构因劳务争议时，协助医院固定证据、降低责任风险。
（三）合同管理方面
1.协助审查、规范医院常用合同模板。
2.起草、审查、修改医院对外签订的各类采购、基建（含装修工程）、科研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
3.其他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合同管理办法中要求需要法律顾问参与的情况（如重大合同（100万元以上）、特殊合同等）
（四）重点法律事务
1.为门诊病历资料的管理提出法律意见，防范门诊医疗纠纷发生时医院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
2.为急诊、急救医疗行为提出法律意见，规范急诊、急救程序和有关法律文书书写防范因情况紧急遗漏相关记录，导致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
3.从法律层面规范检查检验申请、报告程序。
4.为临床诊断、治疗、护理工作提出法律意见，防范相关记录（文书）出现法律效力瑕疵；
5.为药剂工作提出法律意见，防范出现与治疗、护理联系脱节导致医疗纠纷。
6.为各种医疗同意书、风险告知书书写提供法律意见，防范侵犯医方知情权导致医疗纠纷。
7.为拒绝医疗、不配合医疗相关文书制作提出法律意见，防范患方在发生医疗纠纷时，推卸自身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8.为疑难病例、死亡病例的医疗文书管理提供法律帮助。
9.提出法律意见规范医院科室间医疗协作（会诊、转科等），防范科室间联系脱节，导致医疗纠纷。
10.为医院会诊、协助诊疗提出法律意见，参与院长期医疗合作谈判。
11.协助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培训。
（五）医疗纠纷处理
1.接受医院委托，代表医院参与医疗纠纷的院内和解、调解。前期介入医疗纠纷，参与医患谈判，从法律角度为医院提供谈判策略和建议，协助医院妥善处理纠纷，避免矛盾激化。
2.接受医院委托，代表医院针对医患双方合意的赔偿方案予以进行司法确认。
3.发生医疗纠纷时，协助医院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工作联系。
4.接受医院委托，代表医院参与医疗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和司法诉讼，包括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材料、陈述意见等。
5.接受医院委托，参与医疗纠纷的行政处理，申请医调委调解、申请过错损害鉴定、申请司法鉴定等并参加相关的流程。对医疗纠纷中的医疗损害责任进行分析，出具专业律师意见，为医院判断责任归属和应对方案提供依据。
6.接受医院委托，代理医院参与医疗纠纷的诉讼活动，包括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依法收集证据、撰写法律文书、出庭应诉，全力维护甲方在诉讼中的利益。​
（六）其他
1.为医院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进行律师见证。
2.根据医院的需要，每年不低于2次对职工进行法律培训、宣传医疗或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各级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
3.接受医院委托，为院方对外合作项目提供法律意见书，参与项目谈判等流程。
4.草拟、修改院方出具格式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同意书、风险告知书）
5.受聘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对医院承担的以及在医院内实施对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科学性、伦理合理性进行独立、称职和及时的审查。
6.为医疗器械、药品、医用耗材等的采购提供法律咨询。
7.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人身、财产、责任保险索赔纠纷；
8.评估第三方机构服务人员接触的患者信息仅限于必要范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并提出评估报告。提供第三方人员泄露信息时，医院与第三方机构的连带责任预案及处理意见。
9.办理双方商定的其他法律事务。
10.中标供应商对在工作配合过程中所获取到我院（或来自我院）的文件、资料、数据和业务、管理文件（即“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我院书面许可，不以任何形式予以公开、发表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泄露或为本项目以外目的使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中标供应商仍需尽到告知义务。
二、磋商评分表：
1.技术因素分（满分60分）
	序号
	评 审 内 容
	满分
分值

	1-1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进行评价：了解透彻，描述详尽全面的得5分；较为了解，描述较完整的得3分；了解和熟悉程度一般的得2分；其他的不得分。
	5

	1-2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对服务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评价，完全满足项目需求的得10分，有遗漏、缺项的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
	10

	1-3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管理方案进行评审：管理方案完整（须包括人员组织架构、详细的人员配置方案、详细的人员岗位配置说明，人员配置需包含主办律师1人及其他执业律师组成的服务团队，主办律师需负责本次法律顾问70%以上的工作内容）。
（1）供应商拟配备本项目的主办律师连续注册执业5年及以上的得3分；3年≤连续注册执业年限＜5年得2分；连续注册执业年限＜3年得1分。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2）主办律师具有医学专业背景得1分；
（3）主办律师有丰富医事法实务研究和服务经验，提供一份证明文件得1分，最多得3分；
（4）主办律师代表医院方代理过医疗纠纷诉讼经验得2分；
（5）主办律师担任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得1分。
	10

	1-4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常规法律服务方案、非常规法律服务、服务工作方式进行评审：方案中有包含详细的服务工作内容且工作内容方案满足项目服务要求的得15分；方案中的服务工作内容方案稍有欠缺但进行适当调整仍可基本满足项目服务要求的得10分；方案中的服务工作内容缺漏较多的得5分；未提供不得分。
	15

	1-5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应急突发情况及处置方案进行评价：应急突发情况内容详细、重点突出，处置方案分工明确、措施到位，能有效处置各类突发应急状况的得5分；应急突发情况内容较为详细、处置方案稍有欠缺，内容虽有缺漏，但能把握重点，进行适当调整仍可基本满足本项目服务要求的得2.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5

	1-6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保障方案进行评价:服务质量保障方案（须包含：人员督查、奖惩、回访），能够保障优质的服务品质的得5分；服务质量保障方案缺漏一项的得3分；服务质量保障方案缺漏二项的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5

	1-7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分析报告、解决办法进行评价，重点和难点分析准确、内容完整、针对性强并提出合理解决办法的得5分；重点和难点分析部分准确、内容基本完整、针对性较强且提出的解决方法基本可行得3分；重点和难点分析不够准确、内容稍有欠缺、针对性不强、解决办法不够合理可行得2分；未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5

	1-8
	供应商承诺为提供法律顾问提供详细的半年度服务报告总结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承诺书格式自拟，总结报告需提供服务团队中每人的服务内容并按采购人职能科室分类总结，服务内容需相应职能科室负责人签字确认）
	2

	1-9
	对供应商提供的除“一、服务要求”外的法律服务（如仲裁、诉讼等法律活动）的报价进行评分，供应商根据《厦门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引》进行报价，评分按供应商报价价格百分比进行给分：百分比最低得3分，百分比第二低得2.5分，以此类推。
	3



2.商务因素（满分25分）
	序号
	评 审 内 容
	满分
分值

	2-1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的组织架构、履约能力、企业信誉进行评价：组织架构完整、履约能力强、企业信誉好的得5分，组织架构较完整、履约能力较强、企业信誉较好的得3分，组织架构、履约能力、企业信誉一般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
	5

	2-2
	响应供应商获得国家部委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家质量测评机构出具的荣誉或奖项，每提供一份有效证明材料得1分，满分3分，未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3

	2-3
	磋商响应供应商所提供的近三年所完成的项目用户满意度情况进行打分，每提供一个满意度为优的有效证明材料得1分，满分3分。应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未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本项不得与2-7业绩重复得分。
	3

	2-4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积极配合采购人现场协调解决服务期中出现的纠纷、投诉等各种问题的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3

	2-5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成交后提供详细得当、措施到位的保密方案的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3

	2-6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响应时间等进行评分：
（1） 配备人员充足、服务内容详尽、响应时间当天内的得2分；配备人员、服务内容有欠缺、响应时间超出1天不得分；未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2） 对响应文件“一、服务要求”中所要求需要到达现场提供服务的事项响应时间进行评分：承诺当天内（含1天）到达的得3分，承诺2天内（含2天）到达的得2分，承诺3天内（含3天）到达的得1分，不承诺不得分。
	5

	2-7
	业绩: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近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同类项目（医院法律顾问项目）的有效证明文件进行评价，有效证明文件包括：①合同文本复印件；②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以上材料要求原件备查，如未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供该项业绩完整资料的，磋商小组对该项业绩将不予采信。每个有效业绩得1分，满分3分，未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3


3.价格分（满分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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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竞争性磋商文件（含技术和商务要求等）规定的各相关条款要求，如果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没有以书面方式对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条款提出不满足或不响应或负偏离，则视为供应商能够完全理解并满足本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各相关条款要求。如有不满足或不响应或负偏离，不管是多么微小，供应商都应在响应文件中按上表格式加以如实详细说明，否则，供应商成交后才提出或者被采购人发现的任何负偏离或不响应或不满足均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按供应商虚假承诺骗取成交处理，采购人将取消其成交供应商资格，其磋商保证金（如果未签订合同）将不予退还，给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造成损失的，还必须进行赔偿并负相关责任。
（2）磋商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需经磋商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或者供应商需要说明的内容需要通过图片、视频等特殊表达；无法适用上表格式文字说明的，则供应商可在本表中进行相应说明和页码索引，再另页具体提交应答。
供应商名称（全称加盖单位公章）：                    
供应商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ÐèÇóÄÚÈÝ

¡ª¡ª

Ò½Ôº·¨ÂÉ¹ËÎÊ·þÎñ

Ò»¡¢

·þÎñÒªÇó

£¨Ò»£©

ÐÐÕþ¹ÜÀí·½Ãæ

1.

ÎªÒ½ÔºÐÐÕþ¾ö²ßÌá¹©·¨ÂÉ×ÉÑ¯

£¬

²¢¾Í¾ö²ßµÄºÏ·¨ÐÔÌá

³ö

Òâ¼û»ò

½øÐÐÂÛÖ¤

¡£

2.

Ð­Öú¹æ·¶

¡¢

ÍêÉÆÒ½ÔºµÄÐÐÕþ¹ÜÀíÖÆ¶È

£¬

¾ÍÏà¹Ø¹ÜÀíÐÔÎÄ¼þ½øÐÐ

Éó

–Ë

²¢Ìá¹©·¨ÂÉÒâ¼û

¡£

£¨¶þ£©

ÀÍ¶¯ÈËÊÂ¹ÜÀí·½Ãæ

1.

Ð­ÖúÊáÀíÓÃ¹¤Ä£Ê½

¡¢

ÈËÁ¦×ÊÔ´¹ÜÀíÁ÷³Ì

¡¢

ÈËÊÂ±íµ¥

¡¢

ÀÍ¶¯ºÏÍ¬

¡¢

±£ÃÜÐ­Òé¡¢¾ºÒµÏÞÖÆÐ­Òé¡¢¹æÕÂÖÆ¶ÈµÈ·¨ÂÉÎÄÊé£¬ºÏÀí¿ØÖÆ·çÏÕ

¡£

2.

ÎªÒ½Ôºµ÷¸Ú

¡¢

½µÐ½

¡¢

½â¹Í

¡¢

²ÃÔ±µÈÀÍ¶¯ÈËÊÂ¹ÜÀíÐÐÎªÌá¹©·¨ÂÉ

Òâ¼ûºÍ½â¾ö·½°¸

¡£

3.

ÀÍ¶¯ÈËÊÂ¾À·×¼°ËßËÏµÄ×ÉÑ¯ºÍÔ¤´¦ÀíµÈ¡£

4.

½ÓÊÜÒ½ÔºÎ¯ÍÐÐ­ÖúË¾·¨»ú¹ØºÍÒ½ÔºÉó¶½ÈËÔ±²é´¦±¾ÔºÖ°¹¤µÄ

Î¥·¨°¸¼þ

¡£

5.

³öÏÖÓëµÚÈý·½»ú¹¹ÒòÀÍÎñÕùÒéÊ±

£¬

Ð­ÖúÒ½Ôº¹Ì¶¨Ö¤¾Ý

¡¢

½µµÍÔð

ÈÎ·çÏÕ¡£

£¨Èý£©

ºÏÍ¬¹ÜÀí·½Ãæ

1.

Ð­ÖúÉó²é¡¢¹æ·¶Ò½Ôº³£ÓÃºÏÍ¬Ä£°å

¡£

2.

Æð²Ý

¡¢

Éó²é

¡¢

ÐÞ¸ÄÒ½Ôº¶ÔÍâÇ©¶©µÄ¸÷Àà²É¹º

¡¢

»ù½¨

£¨

º¬×°ÐÞ¹¤

³Ì£©¡¢

¿ÆÑÐµÈºÏÍ¬¼°ÆäËû·¨ÂÉÎÄÊé¡£

3.

ÆäËûÏÃÃÅÒ½Ñ§Ôº¸½Êô¿ÚÇ»Ò½ÔººÏÍ¬¹ÜÀí°ì·¨ÖÐÒªÇóÐèÒª·¨ÂÉ

¹ËÎÊ²ÎÓëµÄÇé¿ö£¨ÈçÖØ´óºÏÍ¬£¨

100

ÍòÔªÒÔÉÏ£©¡¢ÌØÊâºÏÍ¬µÈ£©

£¨ËÄ£©ÖØµã·¨ÂÉÊÂÎñ

1.

ÎªÃÅÕï²¡Àú×ÊÁÏµÄ¹ÜÀíÌá³ö·¨ÂÉÒâ¼û

£¬

·À·¶ÃÅÕïÒ½ÁÆ¾À·×·¢Éú

